关于T-组合复苏器采购的询价公告

按照绍兴市妇幼保健院采购需求，设备科对T-组合复苏器采购项目进行询价，欢迎符合要求的供应商进行报价。

项目名称：T-组合复苏器

1.项目预算：80000元
2.询价项目概况（内容、用途、数量、简要技术要求等）:

报价清单
	产品名称
	品牌
	型号
	单价（元）
	数量

	T-组合复苏器
	
	
	40000
	2台


二、技术参数

	一
	整机要求：
	

	1
	适用科室：新生儿科或产科
	

	2
	用途：用于极早产儿、早产儿、足月儿的窒息复苏抢救，适用婴儿体重范围≤10kg。
	

	3
	具体技术参数
	

	4
	产品配置：包括气源组件、空氧混合器复苏组件。
	

	5
	气源供应：氧气和空气气源输入压力范围：280kPa-600kPa。
	

	6
	内置空氧混合装置；
	

	二
	设备参数：
	

	1
	氧浓度调节范围：21-100%，精度≤±3%；
	

	2
	流量范围：0L/min-15L/min；
	

	3
	内置T-型复苏装置，提供吸气峰压（PIP）和呼气末正压（PEEP）；
	

	4
	气道压力计测压范围：-20cmH2O—90cmH2O；（提供
证明材料）
	

	5
	PIP防误操作值（限压阀）：35±5cmH2O，大于限压值需手动触发，PIP最大设置值为≥45cmH2O；（提供证明材料）
	

	6
	持续正压流量范围0-5L/MIN时,精度≤±0.5L/min；
	

	7
	持续正压流量范围5-10L/MIN时,精度≤±2L/min；
	

	8
	持续正压流量范围10-15L/MIN时,精度≤±2.5L/min；
	

	9
	PEEP呼末正压范围：0-30cmH2O；（提供证明材料）
	

	10
	整机重量≤6Kg；
	

	11
	设备使用年限10年，提供证明材料；
	

	三
	单台配置要求：
	

	1
	主机  1台
	

	2
	空氧管各一根及配套德标接头；（不作同品牌要求）
	

	3
	可重复使用管路5套；（不作同品牌要求）
	

	四
	售后服务
	

	4.1
	维修
	

	4.1.1
	设备验收合格，投入使用后免费整机保修五年，需提供原厂保修承诺。保修后免收维修费，保证零配件供应8年以上；保修起始时间以医院验收合格，投入使用之日为准，不得用任何方式将设备到货至安装完毕验收后的该段时间，部分的或全部的计入设备的保修期
	

	4.1.2
	务必填报完整的配套消耗品、耗材的优惠投标价格，并提供相关注册证及注册表等证明材料（证件必须在有效期内或附系列可证明有效的文件）；如不随附消耗品、耗材报价，视为承诺免费供应
	

	4.1.3
	提供投标产品的彩页资料、详细技术指标及生产厂家的售后服务承诺证明
	

	4.1.4
	卖方提供完整的使用手册和维护手册各一套。投标即响应（如中标后）设备安装时提供维修资料及线路图纸
	

	4.1.5
	安装设备时必须提供设备的跟机操作规程（应包括：适用范围与对象、操作人员要求、开机前注意事项及检查程序、对病人或标本的处理及注意事项、基本的标准操作程序SOP、操作中注意事项/安全风险及禁忌症、关机程序及常规保养要求、消耗品、易损部件及日常维护内容）
	

	4.1.6
	安装设备时必须提供操作使用培训与维修技术培训
	

	4.1.7
	维修响应时间＜2小时，48小时内上门维修，提供24小时维修电话。
	

	4.2
	附加必备条件：
提供符合上述参数和配置要求的详细配置清单；
列出上述已明确选件及未作要求但可提供选件的清单；
所有配置为同品牌原装产品(除注明要求例外)；
所有设备必须是全新的，未曾使用过的原装产品，禁止提供代工、贴牌产品；
提供所投产品的详细彩页，如彩页中没有涉及到相关技术参数，提供原厂技术白皮书（DATASHEET）；
投标产品属于医疗器械管理的，供应商应提供有效的医疗器械产品备案证或注册证（自投标截止日起至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止，备案证或注册证必须在有效期内）。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须提供由备案人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有效的备案凭证；第二类医疗器械产品须提供注册申请人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批的有效的医疗器械注册证；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须提供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批的有效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投标产品属于特种设备的，投标人应当提供压力容器制造许可证，属于消毒类产品的，投标人应当按照相关部门规定，提供相应资质证明材料。
	

	五
	安装及验收要求
	

	5.1
	安装地点：由销售方免费将货送至医院安装现场
	

	5.2
	安装标准：符合国家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负责医院安装工作。设备进场安装期间对医院原有装饰面或构造物有破坏的需按原做法要求进行修复。设备安装产生的垃圾由中标单位负责处理外运
	

	5.3
	验收标准：应与产品原始样本技术数据及标书技术文件一致，符合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
	

	5.4
	如是计量强制检定设备，验收时需提供计量合格证
	

	5.5
	供应商应当根据医院管理要求，将提供的设备接入全院相关信息系统，并承担接口费用，提供的设备应当允许医院其他系统接入。确因设备本身无此功能难以实现的，须经医院信息、设备管理部门同意。
	


三、商务需求
供应商：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3、供应商须具备具有经营许可证，授权书，产品注册证等相关证件。

四、报价文件：

 1、报价须带文件资料:①营业执照、②法人身份证等相关复印件、③业务员参加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业务员身份证复印件、④报价单。以上资料必须齐全并加盖单位公章，否则该报价文件作无效处理。

2、报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12月20日北京时间16时，在截止时间后送达的响应文件为无效文件，拒绝接收。

3、报价文件报送方式：密封后送达绍兴市妇幼保健院设备科，密封袋表面必须标注此项目名称。

五、评定成交标准：

根据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询价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本内容均为实质性条款，不允许出现负偏离，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若出现最低价相同的，则以抽签决定成交供应商）。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18358505681
联系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凤林东路222号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2024年12月18日


